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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电改的突破：市场化成“主角”

 带着众多的期望，电力体制改革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进程。业内人士指出，新一轮电改或许会让市场获得更多
的红利。

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这意味着电改即将
拉开序幕。

 3月25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巡视员王强公开表示，电力改革方案已经内部下发。在这个方案中，发电、售电
环节的改革尤为值得关注。据王强透露，将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，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。

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

 据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了解，2002年国务院下发《电力体制改革方案》的时候提出了“厂网分开、主辅分离、输
配分开、竞价上网”的十六字方针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项艰难的任务还是没有如期完成。虽然厂网是分开了，
但是发电侧的市场竞争还没有建立，主辅分离也没有彻底的实现。这些足以说明，电力体制的改革绝非易事，是一项
系统的工程。

 中商产业研究院行业分析师马思明在接受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这次新的电改方案，将市场化作为核
心内容，将电力商品的属性进行还原，把电价交给市场决定，同时，努力搭起电力市场体系，使电力资源进行更好、
更合理的配置。除此之外，电力市场上的垄断也逐步打破，竞争性的东西会逐步放开。

 马思明进一步介绍，此次新电改相比之前，有几个主要突破。首先，放松了竞争环境的约束，引入竞争，引入社会
资本，发电侧与售电侧的市场主体直接联系，输配环节不再决定交易，而是发与售之间的中间供应。

 其次，新电改将节能减排、构建新型的电力治理体系作为了目标之一，充分考虑了能源的重要性，而且，电网不再
是上网与销售电价的决定者，输配的定价将直接参照输配电成本由政府决定。

 中研普华研究员李湖在接受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采访时介绍，改革和规范电网企业运营模式，电网企业不再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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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价差作为收入来源，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等。

 这也是本轮电改新方案的最大亮点，标志着我国一直以来电网公司的传统模式被打破。

 也有业内人士称，此次售电业务的市场化改革，是国内首次对售电领域着手改革，将改变目前电网公司统购统销的
垄断局面。这就会使得电力用户拥有向不同的市场主体购电的选择权，电力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向不同的用户卖电，电
力买卖双方自行决定电量、电价。

 其实，不论如何解读此次电改的重大的突破，核心都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。

 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，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来说，究竟会受到哪些影响呢？

 马思明认为，此次电改对电网企业的盈利模式、用电量大的工业企业以及电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都将产生影响。具
体而言，首先是电网企业的盈利模式。以前电网企业既购电又售电，通过差价获利，改革之后，电网企业只能按照政
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。

 其次是，用电量大的工业企业。未来工业企业可以通过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，有效降低用电成本。最后是对整个电
力产业的影响。随着售电侧的开放，未来独立售电公司、综合能源公司、公用事业公司都能从中分一杯羹。马思明强
调。

 另外，马思明对记者指出，“文件中多次提到新能源，在新电改契机下，以分布式和先进储能技术为主的新能源电
力相关企业都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。而且，具有成本优势的发电公司也能争取更多的发电量和利润。”

 对于此次电改方案，有媒体报道称，按照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的说法，电改的节点还是落在电网。而围绕电网
高度一体化的垄断经营模式，衍生出是否拆分和是否输配分离两个焦点问题。一度，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，
亦成为电改艰难步进的缩影。

 博弈中求发展

 事实上，此次电改，业内也是褒贬不一。

 博隆资讯分析师朱翔在接受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尽管业界对新电改方案仍有分歧，非议者认为改革
不彻底，是多方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，如何核定输配电价、改革目标和方向等关键性问题并不清晰，试点也有可能拖
延整体改革进度。

 “然而，本轮改革标志着电网公司向输配电企业职能转型，电力价格由供求双方自主确定的可能性开启，亦是近十
年来电力最接近商品属性的新起点。”朱翔强调。

 李湖认为，新电改的核心本意在于推动中国能源体制改革，但新电改方案过多的融合了各方思想和诉求，因此这种
背景出台的《意见》不乏前后不一。

 有媒体报道，《意见》确定的电改路径是“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，放开配售电业务，放开公益性和调节
性以外的发电计划，交易机构相对独立、加强政府监管，强化电力统筹规划”。

 至于电网拆分和输配分开等破除垄断问题，文件表述为“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”，
事实上回避了这一问题。

 该媒体还称，《意见》充满了妥协的色彩，但并非没有新意。事实上，交易机构相对独立、单独核定输配电价等的
提出对原本铁板一块的电力市场来说已算不小的突破。

 “无论如何，新电改所蕴含的‘落地’精神与全体用户参与是值得肯定的，未来之路任重道远。”李湖强调。

 “当然，从社会的反应来看，大多数人还是很期待本次电改带来的利好，也确实有少数人认为本次电改不够彻底，
并对一些措施能否实施表示怀疑。但是电力改革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，是需要循序渐进来开展和落实的，从这个方面
来看，此次电改方案还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，同时也期待相关的配套政策尽快出台。”马思明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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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许，正是因为每一次改革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，才给业内对于继续改革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和余地。

 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

 朱翔表示，新电改将进一步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，根据电力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，选取有代表的区域进行试
点，东北、西南等电力富裕地区都有可能成为试点区域。在去年，输电丰富的云南就被国家能源局选定为电改综合试
点地区，但是一直未有进展公布。而弃风、弃光、弃水等清洁能源发展的老大难问题，有望在新一轮电改中得到有效
解决。

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，根据电改政策的规划，政府将组织成立“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”，作为推进电改的执行
机构，未来电改小组将制定专项改革工作方案及相关配套措施。

 “当然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还将继续推进，未来还需在售电侧市场改革、加强电力系统规划和法律法规制定三个方
面贯彻落实。”马思明认为，此次电改的提出仅仅是开始，后续还将逐步落实相关改革工作方案。相信很多地方政府
也会积极地参与到电改中来，把握政策红利，争取到试点机会。后续紧跟而来的专项改革方案和配套措施、电价改革
和售电试点都将是很大看点。

 有业内人士认为，国内现有能源法律体系与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已经不相适应，旧有的法律法规成为能源发展的障碍
。新《电力法》的核心价值取向应由过去的“加快发展、保障供应”转向“绿色低碳、节能优先”，绝不是仅仅在原
来基础上的文字增删修订，而应做“革命性”的重塑。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与新《电力法》相配套的政策措施，建立
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实施保障机制。

 在电力改革的路上，有业内人士认为，现在强势的电网公司未来或许真正“退化”为电力输送渠道商，为电力市场
买卖双方开放电力交易的物理通道，市场上将会出现可供选择的多家专业化售电公司，为用户购电提供服务。当然，
不论何种方式，最终消费者的电费负担不应加重。（记者 梁文艳）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7516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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